
关于《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收到贵部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79号），

要求我司说明《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版）>的议案》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对相关方

案调整及与投资者沟通的具体情况，以及将未获审议通过的议案未作任何修改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做法是否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2016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相关议案，其中《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版）>的议案》未获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上述议案为特殊议案，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参加上述议案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本数的 4%，议案虽未审议通过，但同意议

案的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会议的表决股份总股数 57%左右。从上述投票结果可

以看出，公司在此次股东会投票表决事宜上存在与投资者沟通不充分的情况，议

案参与投票的表决权比例比较低，机构投资者基本未参与投票，但是已经投票的 

股东对发行方案调整事项整体比较支持，赞成票已经超过半数。 

根据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的具体情况和控股股东的提议，为与

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具体情况和方案调整情况加强沟通，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3日下午举行网上投资者交流会。公司管理层就公司经营情况以及 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等相关事宜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投资者交流沟通

的主要内容包括发行方案调整的原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控股东关

于拟注入资产的业绩补偿和未将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股权纳入此次发行收购

标的资产的原因等。此外，公司管理层在问题回复中还表示，对于在投资者交易

平台上问题的回复工作，将进一步改进；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加强与中

小投资者沟通和交流。网上投资者交流会的详细情况参见《关于网上投资者交流



活动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57）。通过交流，投资者对公司本次发行

方案的具体情况了解的更加充分，公司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也取得了部分中小投

资者的认可。 

因本次发行收购资产的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2015年 6月 30 日，报告有效期至

2016年 6月 29日。考虑到中国证监会尚需一定时间周期履行后续审核程序，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审核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为保证项目的审核能顺利进

行并顺利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公司控股东在相关议案没有通过股东大

会审议后，于 2016年 5月 12 日发出了《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议安徽

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函》，提

请董事会充分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并召集全体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三次修订版）>的议案》进行再次审议。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审

议通过了控股股东的提议并发出了召开 2016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股东的

利益。同时，实施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

同业竞争，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

案于 2015年 7月披露，经过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底价为不低于 10.07

元/股。因 2016年证券市场走势疲弱，公司股价也与发行价格产生较大幅度的倒

挂。为增加方案的可行性，公司拟调整发行底价。《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6.85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根据

询价结果由董事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此次发行方案调

整已经取得了《省国资委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调整

事项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2016】247号）。公司控股股东综合考虑方案的合

理性、可操作性和后续审批程序，再次提议审批的议案未对内容进行修订。 

综上，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版）>的议案》提交皖能电力股东大会审议系为促进

皖能电力顺利实施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解决同业竞争，增强皖能电力的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皖能电力已通过网上投资者交流会就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的相关事宜和业务经营事宜与中小投资者进行了沟通。2016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关联股东皖能集团和安徽省能源物资供销公司仍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

决。皖能集团提议皖能电力董事会召集全体股东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指引的规定，合法、

有效。没有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回复。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